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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第一条　为了规范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的管理，保证农药使用的安全，根据

《农药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条　在中国境内经营、使用的农药产品应当在包装物表面印制或者贴有

标签。产品包装尺寸过小、标签无法标注本办法规定内容的，应当附具相应的说

明书。

第三条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标签和说明书，是指农药包装物上或者附于农药包装物

的，以文字、图形、符号说明农药内容的一切说明物。

第四条第四条　农药登记申请人应当在申请农药登记时提交农药标签样张及电子文

档。附具说明书的农药，应当同时提交说明书样张及电子文档。

第五条第五条　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由农业部核准。农业部在批准农药登记时公布经

核准的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的内容、核准日期。

第六条第六条　标签和说明书的内容应当真实、规范、准确，其文字、符号、图形

应当易于辨认和阅读，不得擅自以粘贴、剪切、涂改等方式进行修改或者补充。

第七条第七条　标签和说明书应当使用国家公布的规范化汉字，可以同时使用汉语

拼音或者其他文字。其他文字表述的含义应当与汉字一致。

第二章　标注内容

第八条第八条　农药标签应当标注下列内容：

（一）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其含量；

（二）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以及农药生产许可证号；

（三）农药类别及其颜色标志带、产品性能、毒性及其标识；

（四）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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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毒急救措施；

（六）储存和运输方法；

（七）生产日期、产品批号、质量保证期、净含量；

（八）农药登记证持有人名称及其联系方式；

（九）可追溯电子信息码；

（十）像形图；

（十一）农业部要求标注的其他内容。

第九条第九条　除第八条规定内容外，下列农药标签标注内容还应当符合相应要

求：

（一）原药（母药）产品应当注明“本品是农药制剂加工的原材料，不得用

于农作物或者其他场所。”且不标注使用技术和使用方法。但是，经登记批准允

许直接使用的除外；

（二）限制使用农药应当标注“限制使用”字样，并注明对使用的特别限制

和特殊要求；

（三）用于食用农产品的农药应当标注安全间隔期，但属于第十八条第三款

所列情形的除外；

（四）杀鼠剂产品应当标注规定的杀鼠剂图形；

（五）直接使用的卫生用农药可以不标注特征颜色标志带；

（六）委托加工或者分装农药的标签还应当注明受托人的农药生产许可证

号、受托人名称及其联系方式和加工、分装日期；

（七）向中国出口的农药可以不标注农药生产许可证号，应当标注其境外生

产地，以及在中国设立的办事机构或者代理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第十条第十条　农药标签过小，无法标注规定全部内容的，应当至少标注农药名

称、有效成分含量、剂型、农药登记证号、净含量、生产日期、质量保证期等内

容，同时附具说明书。说明书应当标注规定的全部内容。

登记的使用范围较多，在标签中无法全部标注的，可以根据需要，在标签中

标注部分使用范围，但应当附具说明书并标注全部使用范围。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农药名称应当与农药登记证的农药名称一致。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联系方式包括农药登记证持有人、企业或者机构的住所和生产地

的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传真等。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生产日期应当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标注，年份用四位数字表

示，月、日分别用两位数表示。产品批号包含生产日期的，可以与生产日期合并

表示。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质量保证期应当规定在正常条件下的质量保证期限，质量保证期

也可以用有效日期或者失效日期表示。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净含量应当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表示。特殊农药产品，可根据

其特性以适当方式表示。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产品性能主要包括产品的基本性质、主要功能、作用特点等。对

农药产品性能的描述应当与农药登记批准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相符。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使用范围主要包括适用作物或者场所、防治对象。

使用方法是指施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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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剂量以每亩使用该产品的制剂量或者稀释倍数表示。种子处理剂的使用

剂量采用每100公斤种子使用该产品的制剂量表示。特殊用途的农药，使用剂量的

表述应当与农药登记批准的内容一致。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使用技术要求主要包括施用条件、施药时期、次数、最多使用次

数，对当茬作物、后茬作物的影响及预防措施，以及后茬仅能种植的作物或者后

茬不能种植的作物、间隔时间等。

限制使用农药，应当在标签上注明施药后设立警示标志，并明确人畜允许进

入的间隔时间。

安全间隔期及农作物每个生产周期的最多使用次数的标注应当符合农业生

产、农药使用实际。下列农药标签可以不标注安全间隔期：

（一）用于非食用作物的农药；

（二）拌种、包衣、浸种等用于种子处理的农药；

（三）用于非耕地（牧场除外）的农药；

（四）用于苗前土壤处理剂的农药；

（五）仅在农作物苗期使用一次的农药；

（六）非全面撒施使用的杀鼠剂；

（七）卫生用农药；

（八）其他特殊情形。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级别，分别用“

”标识和“剧毒”字样、“

”标识和“高毒”字样、“

”标识和“中等毒”字样、“

”标识、“微毒”字样标注。标识应当为黑色，描述文字应当为红色。

由剧毒、高毒农药原药加工的制剂产品，其毒性级别与原药的最高毒性级别

不一致时，应当同时以括号标明其所使用的原药的最高毒性级别。

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注意事项应当标注以下内容：

（一）对农作物容易产生药害，或者对病虫容易产生抗性的，应当标明主要

原因和预防方法；

（二）对人畜、周边作物或者植物、有益生物（如蜜蜂、鸟、蚕、蚯蚓、天

敌及鱼、水蚤等水生生物）和环境容易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明确说明，并标注

使用时的预防措施、施用器械的清洗要求；

（三）已知与其他农药等物质不能混合使用的，应当标明；

（四）开启包装物时容易出现药剂撒漏或者人身伤害的，应当标明正确的开

启方法；

（五）施用时应当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

（六）国家规定禁止的使用范围或者使用方法等。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中毒急救措施应当包括中毒症状及误食、吸入、眼睛溅入、皮

肤沾附农药后的急救和治疗措施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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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用解毒剂的，应当标明，并标注医疗建议。

剧毒、高毒农药应当标明中毒急救咨询电话。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　储存和运输方法应当包括储存时的光照、温度、湿度、通风等

环境条件要求及装卸、运输时的注意事项，并标明“置于儿童接触不到的地

方”、“不能与食品、饮料、粮食、饲料等混合储存”等警示内容。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　农药类别应当采用相应的文字和特征颜色标志带表示。

不同类别的农药采用在标签底部加一条与底边平行的、不褪色的特征颜色标

志带表示。

除草剂用“除草剂”字样和绿色带表示；杀虫（螨、软体动物）剂用“杀虫

剂”或者“杀螨剂”、“杀软体动物剂”字样和红色带表示；杀菌（线虫）剂

用“杀菌剂”或者“杀线虫剂”字样和黑色带表示；植物生长调节剂用“植物生

长调节剂”字样和深黄色带表示；杀鼠剂用“杀鼠剂”字样和蓝色带表示；杀虫/

杀菌剂用“杀虫/杀菌剂”字样、红色和黑色带表示。农药类别的描述文字应当镶

嵌在标志带上，颜色与其形成明显反差。其他农药可以不标注特征颜色标志带。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　可追溯电子信息码应当以二维码等形式标注，能够扫描识别农

药名称、农药登记证持有人名称等信息。信息码不得含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文

字、符号、图形。

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格式及生成要求由农业部另行制定。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　像形图包括储存像形图、操作像形图、忠告像形图、警告像形

图。像形图应当根据产品安全使用措施的需要选择，并按照产品实际使用的操作

要求和顺序排列，但不得代替标签中必要的文字说明。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　标签和说明书不得标注任何带有宣传、广告色彩的文字、符

号、图形，不得标注企业获奖和荣誉称号。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第三章　制作、使用和管理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　每个农药最小包装应当印制或者贴有独立标签，不得与其他农

药共用标签或者使用同一标签。

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　标签上汉字的字体高度不得小于1.8毫米。

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　农药名称应当显著、突出，字体、字号、颜色应当一致，并符

合以下要求：

（一）对于横版标签，应当在标签上部1/3范围内中间位置显著标出；对于竖

版标签，应当在标签右部1/3范围内中间位置显著标出。

（二）不得使用草书、篆书等不易识别的字体，不得使用斜体、中空、阴影

等形式对字体进行修饰。

（三）字体颜色应当与背景颜色形成强烈反差。

（四）除因包装尺寸的限制无法同行书写外，不得分行书写。

除“限制使用”字样外，标签其他文字内容的字号不得超过农药名称的字

号。

第三十条第三十条　有效成分及其含量和剂型应当醒目标注在农药名称的正下方（横

版标签）或者正左方（竖版标签）相邻位置（直接使用的卫生用农药可以不再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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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剂型名称），字体高度不得小于农药名称的1/2。

混配制剂应当标注总有效成分含量以及各有效成分的中文通用名称和含量。

各有效成分的中文通用名称及含量应当醒目标注在农药名称的正下方（横版标

签）或者正左方（竖版标签），字体、字号、颜色应当一致，字体高度不得小于

农药名称的1/2。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　农药标签和说明书不得使用未经注册的商标。

标签使用注册商标的，应当标注在标签的四角，所占面积不得超过标签面积

的1/9，其文字部分的字号不得大于农药名称的字号。

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毒性及其标识应当标注在有效成分含量和剂型的正下方（横版

标签）或者正左方（竖版标签），并与背景颜色形成强烈反差。

像形图应当用黑白两种颜色印刷，一般位于标签底部，其尺寸应当与标签的

尺寸相协调。

安全间隔期及施药次数应当醒目标注，字号大于使用技术要求其他文字的字

号。

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　“限制使用”字样，应当以红色标注在农药标签正面右上角或

者左上角，并与背景颜色形成强烈反差，其字号不得小于农药名称的字号。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四条　标签中不得含有虚假、误导使用者的内容，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虚假、误导使用者的内容：

（一）误导使用者扩大使用范围、加大用药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的；

（二）卫生用农药标注适用于儿童、孕妇、过敏者等特殊人群的文字、符

号、图形等；

（三）夸大产品性能及效果、虚假宣传、贬低其他产品或者与其他产品相比

较，容易给使用者造成误解或者混淆的；

（四）利用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的名义、形象作证明或者推荐的；

（五）含有保证高产、增产、铲除、根除等断言或者保证，含有速效等绝对

化语言和表示的；

（六）含有保险公司保险、无效退款等承诺性语言的；

（七）其他虚假、误导使用者的内容。

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　标签和说明书上不得出现未经登记批准的使用范围或者使用方

法的文字、图形、符号。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　除本办法规定应当标注的农药登记证持有人、企业或者机构名

称及其联系方式之外，标签不得标注其他任何企业或者机构的名称及其联系方

式。

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　产品毒性、注意事项、技术要求等与农药产品安全性、有效性

有关的标注内容经核准后不得擅自改变，许可证书编号、生产日期、企业联系方

式等产品证明性、企业相关性信息由企业自主标注，并对真实性负责。

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　农药登记证持有人变更标签或者说明书有关产品安全性和有效

性内容的，应当向农业部申请重新核准。

农业部应当在3个月内作出核准决定。

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　农业部根据监测与评价结果等信息，可以要求农药登记证持有

人修改标签和说明书，并重新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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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登记证载明事项发生变化的，农业部在作出准予农药登记变更决定的同

时，对其农药标签予以重新核准。

第四十条第四十条　标签和说明书重新核准3个月后，不得继续使用原标签和说明书。

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的，依照《农药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7年8月1日起施行。2007年12月8日农业部公布的

《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现有产品标签或者说明书与本办法不符的，应当自2018年1月1日起使用符合

本办法规定的标签和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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